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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四男女在三月一日元朗反水客行動中襲
警，案件原定在昨日判刑，但暫委裁判官陳碧橋聽取辯方求情後，認為量刑
需時，決定將案件押後至今日宣判。四被告繼續還押。

本案被告分別為14歲男學生、20歲男被告鄺振駹、30歲女被告吳麗英、
22歲男被告潘子行。四人分別被控在元朗壽富街與橋樂坊交界襲警及阻差辦
公四項罪名。四被告在本月16日被裁定各罪名成立。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14歲男學生從小品學兼優，認為被告年少，一時衝
動才用肩膀撞了警員，希望法庭判處感化令或罰款。而被告鄺振駹阻礙警員
接觸其女友吳麗英，是一時衝動的行為，非有預謀。如法庭認為判處被告感
化令，不足反映案情嚴重，鄺願意進入更生中心。

至於被告吳麗英有良好背景，本案屬初犯，而裁判官指當日被告以胸襲
警，受襲警員無大傷勢，事件無影響警方聲譽。論案情嚴重性，被告不應被
判多於13日的刑期。而辯方為被告潘子行呈上多封求情書，但辯方未有公開
信中內容。辯方稱，被告當日只是路過現場，非有預謀參與示威行動，而被
告只是初犯，希望法庭判處被告感化令、罰款、緩刑。

案情指，2014年3月1日，14歲男生、鄺振駹及吳麗英於元朗壽富街與橋
樂坊交界衝出馬路，警方阻止三名被告時，14歲男生用右膊頭撞總督察陳嘉
寶。當陳嘉寶拘捕男生時，被告鄺振駹介入，阻止陳嘉寶行動。之後，鄺振
駹的女友吳麗英用胸口撞向陳嘉寶，並指稱遭陳非禮。混亂期間，有不知名
人士腳踢陳嘉寶的背部。偵緝警長孔國基前往想拘捕該不知名人士時，潘子
行介入事件中，令襲擊者成功逃走。最後，各被告同被捕及被起訴。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法律界人士指出，辱
罵法官及裁判官事件偶有發生，但大都出於一時情緒失
控，法官一般不會在意及追究。但如果有人蓄意辱罵，
可能干犯 「藐視法庭罪」，按《普通法》可囚七年。另
根據《裁判官條例》，裁判官可即時判處辱罵者最高罰
款一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辱罵法官或裁判官若只是一時
衝動或衝口而出，司法人員傾向寬宏處理。不過，蓄意
辱罵就另當處理。陸偉雄解釋，法庭大樓內分多個待區
域，如進行審訊的法庭、法庭的等待大堂等等。在不同
地方辱罵裁判官，處罰將會不同。在法庭中蓄意辱罵，
企圖干擾審訊就可以控告犯事者藐視法庭。而在等待大堂
蓄意辱罵法官或裁判官，因等待大堂屬於公眾地方，除非有
關行為足以干擾審訊，一般情況下只屬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陸偉雄強調，如任何人蓄意辱罵裁判官，令審訊受到干擾，即可
能干犯 「藐視法庭」，最高可判入獄七年。另外據《裁判官條例》第99條，
任何人向裁判官作出任何侮辱性的行為，或使用任何威脅或侮辱性的詞句，
裁判官可循簡易程序判處辱罵者最高罰款一萬元及監禁六個月。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表示，市民打開法庭的門，多次
辱罵法官，在法院的範圍內企圖向法官施壓，絕對是觸犯藐視法庭和妨礙司
法公正等罪行。他強調，市民有言論自由，但不等於可以藐視法庭，做出損
害法治的行為，任何人士不滿意法庭的裁決，可以上訴，但不應該向法官施
壓。

襲警四男女今判刑

▲長毛等社民連成員昨到屯門法院外 「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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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裁判法院昨日審理兩宗涉及今年三月
元朗反水客事件中的襲警及阻差辦公案件，當
中在下午審理的案件，涉及四名男女被告，包
括一名14歲男學生、男被告鄺振駹、潘子行及
女被告吳麗英，四人早前分別被裁定襲警及阻
差辦公共四項罪名成立（詳見另稿），原定昨
日聽取判刑。本周二（28日），有人在社交平
台煽動被告的支持者，於昨日早上到屯門裁判
法院進行聲援行動。

打開法庭大門罵 「狗官」
40多人昨天響應聲援號召，雖然案件安排

在下午二時半才開庭，但他們於早上九時已抵
達屯門裁判法院。他們先在法庭大樓外以大聲
公高叫口號，並高舉黃傘及寫有 「支持吳麗英
」的標語。他們又針對女被告吳麗英的控罪，
反問 「軟綿綿嘅胸部點襲擊人呢」。聲援人士
的行為惹來很多途人不滿。

隨後，十幾名滋事者湧入法庭大樓內，在
大樓內的等待大堂叫囂，有人更打開法庭兩道
大門的第一道門，向着庭內喝罵裁判官 「狗官
」，行為極之令人反感。在庭內的暫委裁判官
陳碧橋，當時已就54歲無業漢阮金正襲警罪成
判入獄四個月，並正審理其他案件，陳官聞言
，直指涉事者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要求庭警
將叫囂人士帶上法庭，惟庭警到場後，沒有人
承認自己曾經叫囂。

下午二時左右，聲援的示威者增至約70人
，包括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梁國雄，另
有數名身穿 「本土民主前線」藍色上衣的男女
。陳偉業與梁國雄離開後，示威者 「你推我擠
」地湧入法庭，當中有人無視法例，在法庭大
樓內的等待大堂拍照，情況混亂。

示威者更阻撓公眾人士進出法庭，由於法庭內的旁聽席
已坐滿人，大門通道也站滿人，有記者向站在通道上的示威
者表明身份，需進入法庭採訪，示威者竟然要求記者報上所
屬報館名稱，更揚言只會讓路給《蘋果日報》記者進庭，有
記者表明身份，結果被示威者指罵，稱不滿該報立場，叫他
離開。

向辯方人員大獻殷勤
一名已進入法庭的律師助理，想在開庭前先飲水及到洗

手間，被示威者質問是控方抑或辯方代表，揚言若是控方代
表，便絕不放行，該名律師助理稱是辯方代表，示威者即 「
變臉」，大獻殷勤，為該助理買水。

審訊期間，有未能進入法庭的示威者在庭外大叫，企圖
擾亂庭內運作。當裁判官宣布押後案件至今日宣判時，示威
者在法庭門口又再辱罵裁判官為 「狗官」、 「可恥」。

「港獨」 分子繼今年初以反水貨
客為名，多次發動所謂 「光復行動」
後，昨日又趁屯門裁判法院審理四人
在元朗反水客事件中襲警及阻差辦公
罪名成立、準備判刑的案件時，到法
庭 「踩場」 搞事。這批搞事分子不但
在法庭大樓外示威抗議，更在法庭大
樓內，公然兩度辱罵審理本案的裁判
官為 「狗官」 、 「可恥」 等，目無法
紀地在法庭大樓內拍照，甚至圍堵法
庭，揚言只准《蘋果日報》記者入內
，大有騎劫法庭之勢。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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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鄧滔報道：
一名54歲無業漢在元朗的衝擊搗亂行動
中，兩度腳踢警員，早前被裁定襲警罪
成，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處即時監
禁四個月，成為連串以反水貨客為名搗
亂襲警案中，判刑最重的案例。暫委裁
判官陳碧橋判刑時重申，法庭有責任保
障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不能讓他們帶
着恐懼執勤，故需嚴懲所有襲擊公職人
員的人士。被告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被告阮金正，54歲，報稱無業。控
罪指被告於3月1日 「光復元朗」行動中
，在元朗福康街麥當勞外，兩度起腳踢
向一名警員。他被控一項襲擊警務人員
罪，早前被裁定罪成。

辯方代表律師昨日求情時表示，被
告雖然有刑事紀錄，但感化官報告指他
30年來沒有犯事，今次犯案只屬個別事
件。被告患有脊髓病，他已被扣押，受
過牢獄之苦，被告現時極度後悔，希望
可獲輕判。

暫委裁判官陳碧橋指出，法庭有責
任保障正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人員，確保
他們能在安全及健康的情況下工作。警
察當日嘗試維持公眾秩序，若當時沒有
警員在場，後果將不堪設想。裁判官強
調，法庭需保障執行職務人員的人身安
全，不能讓他們帶着恐懼執勤，故此有
需要判處阻嚇性刑罰，經考慮後認為沒
有任何減刑或緩刑的因素，故此判處被
告即時監禁四個月。

資料顯示，過去涉及反水貨客活動
的襲警罪成的案例中，被告大多被判罰
款，判囚的案例中，35歲無業漢黃智佳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拉扯在場執勤的女總
督察，被判囚兩個月，裁判官斥責被告
公然漠視法紀，黃智佳目前保釋等候上
訴。

無業漢踢警囚四月無業漢踢警囚四月

▲▲本土派分子昨聚集在屯門法院大樓外本土派分子昨聚集在屯門法院大樓外，， 「「聲援聲援」」
囚車內襲警罪成的四男女囚車內襲警罪成的四男女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藐視法庭可判監七年藐視法庭可判監七年

【大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去年 「佔領行動」耗
用極大警力，警方事後汲取教訓，檢討 「日峰行動」經驗
後認為，日後再發生大型群眾事件，總部及總區均須成立
「應變大隊」，每大隊成員分別由軍裝、刑偵、傳媒聯絡

、公眾聯絡組成，各司其職，以便同時應付多區違法事件
。警方又認為招募退休人員作為警務助理非常重要，有助
分擔後勤工作，亦已添置攝錄器材，日後計劃加強警員面
對傳媒的訓練。有關安排已於上月表決政改方案示威時試
行。

形容 「佔中」 是最具挑戰時期
警方昨在半年罪案結算記者會上，行動處處長劉業成

公布就應付佔領 「日峰行動」的事後檢討結果，形容 「佔
中」是對警隊歷史上最具挑戰的時期，處方事件後展開大
規模檢討工作，徵詢曾參與行動的前線警務人員，以及其
他崗位的人員，檢討範圍包括指揮、戰術、人事、後勤、
交通、科技、公共關係、內部士氣等方面。

劉業成指出，於79日非法佔領行動及之後的擾亂社會
活動，警隊動員大量人手每日執勤維持秩序，同時要維持

日常市民服務，因此日後有必要設立五大陸上總區組成 「
總區應變大隊」，以及由總部組成的 「總部應變大隊」，
以便同時應付不同地區發生的大型違法事件，大隊成員在
同一場合扮演不同角色。

招募退休人員有助分擔後勤
他表示，每個大隊內均設有軍裝警員、刑事探員、傳

媒聯絡隊、搜證隊、公眾聯絡助理，以及負責統籌支援後
勤工作的 「行政管理大隊」，分別負責不同崗位，軍裝警
員負責維持秩序，刑偵人員專責刑事調查，警方亦已添置
大量攝錄器材，交由 「搜證隊」專責攝錄現場情況。檢討
亦認為，警隊招聘退休人員作為警務助理非常重要，有助
分擔後勤工作，維持全港各區的警力。

此外，警隊已檢討各傳媒發放訊息的機制，各大隊內
傳媒聯絡隊編制由57人增至115人，警隊計劃加強訓練，讓
成員更了解傳媒工作。對於如何改善警民關係，劉業成僅
稱透過 「少年警訊」、 「耆樂警訊」等推動社區參與，並
會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例如在報案室引入少數族裔語言的
即時傳譯等。

141宗涉佔領案件已完結
【大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警方於去年歷

時79日 「佔中」共拘捕955人，刑事及保安處處長
羅夢熊昨被問到檢控進展時表示，不計審訊中的案
件，至今有141宗涉及佔領行動的案件已完結，當
中100名被告分別被裁定罪名成立、直接申請簽保
守行為，或控方同意不提證供接受被告自簽保守行
為，有23人裁定無罪釋放，17人獲控方撤控。另外
，有一人因在審訊期間自殺身亡而撤銷案件。

此外，23歲學生葉文傑在去年龍和道警方清場
期間被指阻差辦公，被控一項故意阻撓正當執行職
務警務人員罪。案件原定昨早在東區法院提堂，被
告葉文傑承認案情後，獲准以1000元自簽守行為一
年，控方則不提證供起訴。

另方面，食品營業主管朱婷婷涉嫌在去年10月
4日，在北角寓所使用電腦攻擊警務處網站，被告
否認一項 「刑事毀壞」及一項交替控罪 「有犯罪意
圖而取用電腦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審理
，控方傳召資訊保安專家作證指，案發當日不同的
政府網站包括警務處網站，受到來自20個IP（網際
網路協定位置）網址攻擊，其中一個來自被告家中
的IP網址，曾攻擊政府網站逾7000次。案件今天續
審。

警設應變隊嚴防再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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